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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十八届会议 

临时议程
*
 项目 133 

起诉应对 1994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 

在卢旺达境内的种族灭绝和其他严重违反国际 

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和应对这一期间邻国 

境内种族灭绝和其他这类违法行为负责的 

卢旺达公民的国际刑事法庭经费的筹措 
 
 
 
 

  秘书长的说明
**
 

 
 

 大会在其第 57/289 号决议中请安全理事会处理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在执行

判决方面的长期财政义务的报告（A/57/347）第 8、42 和 43 段所述问题中一些

不明确的地方。截至 2003 年 12 月 12 日，安全理事会尚未就大会的请求采取行

动。 

 因此，秘书长建议，大会应继续实施第 57/289 号决议第 9 段内所述的临时

安排，即为此目的应当将为数 250 000 美元的资源列入 2004-2005 年卢旺达问题

国际刑事法庭的拟议预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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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/58/150。 

 
**
 大会在第 53/208 B 号决议第 8 段决定，如果报告迟交给会议事务处，应在该文件的脚注内说

明延误的原因。本文件迟交，但未按规定说明理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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